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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
婦女節前夕的 3 月 7 日早上，婦女新知基金會連同數十個工會及 NGO 組織，共同在勞

動部前發起「我們等了 20 年，快給一千萬名勞工有薪的家庭照顧假！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

施行 20 週年之勞工好失望」記者會。 

 

現代家庭照顧負擔沈重，但一千多萬名勞工 20 年來大多不敢請休家庭照顧假，如果萬

不得已請休家庭照顧假，例如一個孩子中了腸病毒，家長就必須用掉七天無薪事假還要

扣全勤。因此參與團體共同提出家庭照顧假之修法主張：1. 勞工應比照軍公教有薪，別

再讓一千多萬名勞工失望；2. 應從一年 7 天改為 14 天，才足以因應各家庭成員的照顧需

求；3. 應放寬休假事由，只須家人需要照顧時，皆可請假。（圖片來源：婦女新知基金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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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給一千萬名勞工有薪的家庭照顧假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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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新增親職假，我要工作，也要做爸媽！ 
 

  3 月 8 日婦女節當天，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與立法委員林淑芬、吳玉琴、洪申翰、范雲，

共同召開記者會，公布最新「新增親職假」修法草案，包含「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

修正草案」及「就業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（簡稱「托盟修正草案」）。此次修正重點

如下： 

 

一、延長使用期間：親職假於子女 0-8 歲可使用，完整涵蓋幼兒照顧年齡 

 

二、縮小請假單位：親職假可以「小時」或「日」，依需求使用，不浪費 

 

三、 給家長多一個請假的選擇：「親職假」、「育嬰留職停薪」給假合併計算，共用六個

月津貼給付 

 

「親職假津貼」與現行的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」，兩項制度的請領期間與給付合併計算，

共用現行育嬰留停的六個月，不變法定賦予家長享用的權利，但提高使用的機會。家長

想「中斷工作，全職親力親為育兒」，使用「育嬰留停」；家長想每天常態幾小時暫離崗

位，或因應臨時突發狀況，使用「親職假」。視家長育兒需求，多一種選項可利用。 

 

四、 為顧及職場人力調配，親職假須十天前預先排假 

 

 

圖片來源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

 

 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首先亮出 2019 年聯合國「人口及發展計畫」研究報告，

說明瑞典透過「普及公共托育＋小孩 0-8 歲彈性好用的育嬰假」，支持家庭雙薪育兒。而

台灣的現況是，女性勞參率在 25-29 歲達到最高峰（92.7%），但隨後開始婚育離職，一

路到 40-44 歲（74.5%）足足掉了 18.2%！這一掉，不但流失女性勞動力，更把生育率一

起掉落，對國力形成非常負面的影響。他強調，親職假將可支持雙親一起工作、一起育

兒，促進性別平等，正反映出新世紀年輕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生涯與性別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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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黃喬鈴分享，托盟發起的新增親職假連署行動，截至早上共

2415 人響應。從民眾回覆中可知，現代雙薪育兒家庭持續深陷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，育

兒過程中，家長常態性、臨時性的育兒需求不斷，但現有制度缺乏育兒的有薪假，「育嬰

留職停薪」只能以「月」為單位請領，且只限能使用到孩子滿三歲以前。女性只好犧牲

職涯、工作父母只好犧牲特休假、事假或是自己的荷包，同時也犧牲寶貴的親子時光。 

 

 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成員林綠紅說明「托盟修正草案」重點，新增的親職假是「假」，而

非現行育嬰留職停薪「停止工作」的概念，且可以「小時」或「日」請，使用到孩子 0

到 8 歲前。若家長想固定常態接送孩子，10 天前排定未來 3 個月的請假日；若孩子發燒

腸病毒，有臨時性需求，得在前 1 天申請，雇主不能拒絕，但如果員工有濫用情況，仍

可請主管機關處理。「育嬰留停」、「親職假」兩軌並行不變家長享有「六個月八成薪」的

津貼權利，但增加使用的機會與彈性。 

 

 

圖片來源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

 

  托盟發言人黃喬鈴補充，問及民眾：「有了親職假後，你會如何使用？」回覆聲量最高

的是陪伴小孩成長，次之則是彈性的概念，以因應孩子生病、發燒、或學校停托。如家

長所言：「想要提早下班接小孩，早點回家煮晚餐，晚上才有更多時間陪小孩寫功課講故

事。」、「小孩生病、打預防針或幼兒園備課日、停課，不用擔心特休不夠，可以用親職

假，只請幾小時或 1 天。」（完整新聞稿內容請見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網頁） 

 

http://cpaboom.blogspot.com/


- 4 - 

台鐵企工千人遊行  

批公司化條例未溝通就送立院 
2022/03/23 苦勞網 苦勞報導  文、攝影：王顥中  苦勞網記者 

 

台鐵企工上午 9 點多就陸續在台北車站

東側廣場集合，高喊「鐵路工會戰、戰、

戰」口號，工會成員手舉「安全可貴 員工

無罪」、「永續經營 員工安心」等標語，一

路遊行到立法院遞交陳情書。企業工會理

事長陳世杰表示，台鐵公司化條例沒有和

工會充分討論就直接送到立法院，讓員工

都相當不滿，因此決定走上街頭，希望政

府懸崖勒馬，若訴求沒得到回應將會擴大

抗爭，甚至不排除罷工。 

 

工會今日提出五項訴求，包括：1. 安全改革是進行式，公司化能確實加強落實安全改

革效能。2. 現職人員選擇交通資位制繼續任用，均比照軍公教人員調薪辦理。3. 台鐵公

司自辦銓敘審定具有法定效力。4. 職務宿舍維持現狀。5. 未來台鐵公司薪資制度與福利

採雙軌制。【詳細閱讀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RCA一軍最高法院宣判  

未罹病也要賠 員工高呼遲來正義  
2022-03-13  焦點事件  文：歐碧薇 

 

3/11，RCA 工傷案一軍最高法院宣判，除「已死亡」、「罹患重大疾病」的 A、B 兩組，

24 人共獲賠 5,470 萬多元外，其餘「尚未有明顯外顯疾病」的 C 組 222 人也判定求償有

理，賠償金額發回高院更審。律師團表示，被告公司所提事項全部駁回，白話來講就是

勞工全贏，宣判後 RCA 前員工在最高院前高喊「遲來的正義」、「永不妥協」，工傷協會

則說，RCA 二軍 4 月 21 號也即將要進行二審宣判，希望各級法院可以秉持最高法院的

認定做裁判（一二軍及 ABC 組）。 

 

律師林永頌表示，RCA 案一軍原本一、二審均勝訴，不過具爭議的 C 組，被認為沒

有外顯疾病，更一審判決無法請求精神賠償或慰撫金，而今天的宣判就是認定 C 組也應

獲賠償，判決也引大法官解釋說，高濃度的有毒物質侵害勞工身體自主權與健康權，不

應以醫學認定有疾病才要賠償，包括精神與心理壓力等都對勞工造成危害，雇主有提供

合理工作環境的義務。【詳細閱讀】 

https://www.coolloud.org.tw/node/96624
https://www.eventsinfocus.org/issues/2445
https://eventsinfocus.org/node/7146849

